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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江苏省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 

 

2017 年，全省民政系统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牢固树立“民政为民、民政爱

民”工作理念，以新思维新手段推进民政改革发展，抓紧抓实民

政部和省委省政府及确定的各项重点任务，全省困难群众基本生

活得到有力保障，养老服务等民政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全面提升，

基层社会治理改革持续深化，优抚安置政策得到有效落实，深入

推动高质量现代民政建设。现将江苏省社会服务发展有关情况公

告如下（数据统计截至 2017 年底）： 

一、综合情况 

全省共有市级行政区划单位 13 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 96 个

（其中市辖区 55 个、县级市 21 个、县 20 个），乡级行政区划单

位 1284 个（其中乡 68 个，镇 758 个、街道 458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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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共有社会服务机构和设施 12.9 万个，占全国总数的 7%，

职工总数 96.7 万人，固定资产原价 279.7 亿元；社会服务事业基

本建设在建项目建设规模 270.9 万平方米，全年实际完成投资总

额 49.7 亿元；全省持证社会工作者共计 4.3 万人，其中社会工作

师 10076 人，助理社会工作师 32580 人；全省社会服务事业费支

出 325.2 亿元，比上年增长 13.2%，占全省财政支出比重为 3.1%，

其中中央和省级财政向各地转移支付社会服务事业费 118.1 亿

元，比上年增长 6.3%，占社会服务事业费比重为 36.3%。 

 

二、社会工作 

（一）提供住宿的社会服务 

全省注册登记的提供住宿的各类社会服务机构 2384 个，其

中编办登记的 1248 个、民政登记的 1071 个、工商登记的 30 个、

一个机构多个牌子的 35 个。机构内床位 43.3 万张，年末收留抚

养人员 21.7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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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供住宿的养老服务。全省各类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 7699

个，其中：注册登记的养老服务机构 2251 个，社区养老机构和

设施 5124 个，社区互助型养老机构和设施 324 个；各类养老床

位合计 63.8 万张（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 39.3 张），其中

社区留宿和日间照料床位 24.4 万张，占床位总数的 38.2％。 

2.提供住宿的精神卫生服务。全省民政部门管理的智障与精

神疾病服务机构共有 12 个，床位 6501 张。其中社会福利医院（精

神病院）11 个，床位数 5451 张，年末收留抚养各类人员 4821

人；复退军人精神病院 1 个，床位数 1050 张，年末收留抚养各

类人员 943 人。 

3.提供住宿的儿童福利和救助保护服务。全省共有儿童收养

救助服务机构 32 个，床位 4171 张，年末收留抚养各类人员 2118

人。其中儿童福利机构 13 个，床位 3264 张；未成年人救助保护

中心 19 个，床位 907 张。全年共救助流浪乞讨未成年人 2253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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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提供住宿的社会服务。全省共有其他提供住宿的社会

服务机构 89 个，床位 7164 张。其中各类救助管理机构 70 个，

床位 4832 张，全年救助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 58669 人次（在

站救助 49714 人次，站外救助 8955 人次）。军供站 14 个，其他

提供住宿的机构 5 个。 

(二)不提供住宿的社会服务 

    1.老龄服务。全省 6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1623 万人，占总

人口的 20.2%，其中 65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1073 万人，占总人

口的 13.4%。全省共有老龄事业单位 51 个，老年法律援助中心

1271 个，老年维权协调组织 5829 个，老年学校 3132 个、在校学

习人员 110.6 万人，各类老年活动室 1.9 万个；享受高龄补贴的

老年人 215.4 万人、享受护理补贴的老年人 5.3 万人、享受养老

服务补贴的老年人 38.3 万人。 

2.儿童福利和收养登记。全省共有孤儿 1.5 万人，其中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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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养孤儿 0.3 万人，社会散居孤儿 1.2 万人。2017 年全省办理收

养登记 1637 件，其中中国公民收养登记 1515 件，外国公民收养

登记 122 件。 

 

3.残疾人服务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人数 59.1 万人，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人

数 39 万人。 

4.社会救助 

最低生活保障。全省有城市低保对象 12.2 万户、20.5 万人，

城市低保平均标准为每人每月 647 元，比去年增长 5.9%，全年

各级财政共支出城市低保资金 11.4 亿元。全省有农村低保对象

53.4 万户、97.2 万人，农村低保平均标准为每人每月 611 元，比

去年增长 9.3%，全年各级财政共支出农村低保资金 38.2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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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全省共有城市特困人员 0.9 万人，全年

各级财政共支出城市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资金 0.5 亿元。全省共有

农村特困人员 20 万人，全年各级财政共支出农村特困人员救助

供养资金 14.4 亿元。 

临时救助。全年全省临时救助累计救助 38.5 万人次，其中

救助本地户籍对象 38.1 万人次。全省各级财政共支出临时救助

资金 3.6 亿元，平均救助水平 939 元/人·次。 

医疗救助。全省资助低保等重点救助对象、苏北地区扶贫建

档立卡对象参加基本医疗保险 154.3 万人，支出 3.4 亿元，人均

补助水平 221元。2017年实施住院和门诊医疗救助 491.1万人次，

支出 15.2 亿元，住院和门诊每人次平均救助水平分别为 1117.3

元和 78.7 元。2017 年全年累计资助优抚对象 24.1 万人次，支出

优抚医疗补助资金 16 亿元，人均补助水平 663.4 元。 

5.防灾减灾救灾 

全省各类自然灾害共造成 76.9 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因灾

死亡失踪 11 人，紧急转移安置 5023 人次；农作物受灾面积 61.2

千公顷，其中绝收面积 4.2 千公顷；倒塌房屋 945 间，损坏房屋

2.3 万间；因灾直接经济损失 7.3 亿元。共启动省级救灾应急响

应 1 次，向各受灾地区累计下拨中央和省级财政自然灾害生活补

助资金 3841 万，紧急调拨 150 张折叠床，300 床（件）衣被等

省级储备生活类救灾物资。完成盐城“6·23”灾后重建，建成交付

射阳县集中安置点 4 个，安置房 334 套；阜宁县集中安置点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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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5528 套安置房。 

 

6.慈善事业 

慈善捐赠。全年全省共建立经常性社会捐助工作站、点和慈

善超市 4134 个（其中：慈善超市 1728 个）。全年共接收社会捐

款 12.4 亿元，其中：民政部门直接接收社会各界捐款 11 亿元，

各类社会机构接收捐款 1.4 亿元。全年有 165.9 万人次困难群众

受益，63.7 万人次在社会服务领域提供了 141 万小时的志愿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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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彩票。2017 年全省福利彩票销售 153.8 亿元，比上年增

加 5 亿元，增长 3.4%。全年民政系统共支出彩票公益金 13.2 亿

元，比上年增长 10.6%。 

 

7.优抚安置 

全省抚恤、补助各类优抚对象 46.2 万人（其中享受国家抚恤

补助的优抚对象人数 42.2 万人）。各级财政共支出抚恤事业费

51.6 亿元，比上年增长 6.4%。全省共有注册登记的烈士纪念设施

管理保护单位 73 个，占地面积 293.3 公顷，机构内烈士纪念设施

394 处。2017 年新增 3 人享受烈士待遇。全省共有军队离退休人

员管理中心、活动中心 7 个，年末职工 6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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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社区服务 

全省共有各类社区服务机构和设施 41826 个（其中，农村

17120 个），其中社区服务指导中心 56 个，社区服务中心 3133

个，社区服务站 15151 个，其他社区服务设施 23486 个。城市和

谐社区建设达标率 94.2%，农村和谐社区达标率 88.4%。社区志

愿服务组织 4952 个，社区注册志愿者人数 14.9 万人。 

 

 

三、成员组织和其他社会服务 

（一）成员组织 

1.社会组织。全省共有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 8.7 万个（每万

人拥有社会组织数 10.8 个），比上年增长 3.5％；吸纳社会各类

人员就业 60.8 万人，比上年增长 7.1％。全年行政处罚社会组织

违法违规案件 66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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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共有社会团体 35139 个，比上年增长 0.5%，其中：工

商服务业类 3325 个，科技研究类 1328 个，教育类 693 个，卫生

类 736 个，社会服务类 8936 个，文化类 4212 个，体育类 4207

个，生态环境类 426 个，法律类 507 个，宗教类 305 个，农业及

农村发展类 3489 个，职业及从业组织类 1574 个，其他 5401 个。

全年行政处罚社会团体违法违规案件 56 起。 

全省共有各类基金会 660 个，比上年增长 8.6%，其中：公

募基金会 231 个，非公募基金会 429 个。省民政厅登记的基金会

456 个。 

全省共有民办非企业单位 51225 个，比上年增长 5.5％，其

中：科学研究类 875 个，生态环境类 46 个，教育类 9810 个，卫

生类 2479 个，社会服务类 23856 个，文化类 2938 个，体育类 2621

个，法律类 726 个，工商业服务类 745 个，宗教类 7 个，农业及

农村发展类 164 个，职业及从业组织类 57 个，其他 6901 个。全

年行政处罚民办非企业单位违法违规案件 10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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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治组织。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共计 21663 个，其中：村

委会 14462 个，村民小组 206118 个，村委会成员 72758 人；居

委会 7201 个，居民小组 117637 个，居委会成员 40042 人。 

 

（二）其他社会服务 

1.婚姻登记服务 

2017 年全省共有婚姻登记机构 79 个，办理婚姻登记场所 108

处。各级民政部门和婚姻登记机构共依法办理结婚登记 67.6 万

对，比上年下降 5.7％，其中涉外及华侨、港澳台居民登记结婚

1412 对。比上年增加 0.43%。2017 年 25-29 岁办理结婚登记占结

婚总人口比重最大，占 34.9%。 

2017 年，在民政部门办理离婚手续的共有 24.6 万对，比上

年增长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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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殡葬服务 

全省共有殡葬服务机构 244 个，其中殡仪馆 93 个，殡葬管

理机构 46 个，民政部门管理的公墓 104 个，骨灰堂 1 个。殡葬

服务机构职工 4439 人，其中殡仪馆职工 2943 人。火化炉 550 台，

火化遗体 52.6 万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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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社会组织数据不含未取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社会组织； 

2.离婚登记不含法院判决、调解离婚数据； 

3.本资料中的民政对象人数和机构数均为当年实际发生数和

注册登记的法定机构数，与当年批准数、计划数和预算数不可比； 

4.医疗救助资金不包括各地实施的医疗救助补充保险、慈善

救助和村（居）医疗救助互助基金； 

5.本资料部分数据因四舍五入原因，存在分项数据与合计数

据不等情况，由此产生的误差，均未作机械调整； 

6.因 2017 年尚未进行机构改革，有关优抚安置、减灾救灾、

医疗救助等数据依然纳入统计。 

 

 
 


